
关于广西雍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绿古岭消纳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绿古岭消纳场
（二）项目代码：2507-450105-04-05-374762
（三）建设性质：新建
（四）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平垌村绿古岭
[bookmark: _Hlk204513017]（五）占地面积：用地面积136378.65m2。由排水涵管分为东西两个场地，东场地占地面积105217.68m2，其中堆填区50215.9m2、未扰动区55001.78m2；西场地占地面积31160.97m2，其中堆填区16884.1m2、未扰动区14276.87m2。
建设内容及规模：主要建设消纳场及浆砌石挡土墙、截排水沟、沉砂池、进出场道路、办公用房及其他配套生产办公设施。项目设计消纳堆填工程渣土87.65万m3，最大堆渣高度26米，最大堆渣高程187.5米。（建设内容及规模详见报告表）。
项目仅消纳工程渣土，禁止接纳堆填工程泥浆、拆除垃圾、装修垃圾、污泥、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
（六）项目总投资600万元，环保投资300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50%。
二、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本批复所提要求后，生态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缓解和控制，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地点、规模、生产工艺及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三、项目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如下：
[bookmark: _Hlk194271452]（一）施工期、运营期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二）运营期项目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清掏用于周边林地施肥，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降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不外排；初期雨水及淋溶水经沉淀后优先用于洒水降尘。无生产废水排放。
（三）施工期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四）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标准要求；生活垃圾按照《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要求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四、你单位须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整改要求，并在项目实际排放污染物之前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项目）。
五、项目运营时，你单位须按《报告表》所列的环境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并按国家有关要求公开监测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七、由南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七大队负责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管理工作。
八、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法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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